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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1246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7-208） 

丁委員就盜伐林木查緝平臺整合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有效整合防範、查緝及取締盜伐案件工作，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於 99 年 1 月與臺灣高等法

院檢察署研訂「檢察機關查緝森林盜伐執行方案」，建立檢、警、林聯繫平臺，明定檢察機

關（各地方法院檢察署）、警察機關（各地方政府警察局、內政部警政署森林暨自然保育警

察隊、內政部警政署國家公園警察大隊）及林業管理經營機關（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及所屬

各林區管理處）等為查緝森林盜伐之執行機關，並明確規範權責、分工、通報及聯繫等事項

，建立完整之偵查作為與標準作業程序。 

二、另各警察機關依據內政部警政署函頒之「協助偵辦破壞國土案件實施要點」，協助目的事業主

管機關查緝盜（濫）伐林木案件，目前檢、警、林查緝盜伐平臺之運作情形良好且暢通，惟

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考量盜伐案件發生頻率，未來將督責各林管處加強聯繫平臺之溝通機制

，並請求檢察體系全力支持查緝盜伐工作，以共同維護珍貴森林資源。 

三、又，由於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對於竊取森林主副產物案件之統計指標，係以發生於林務局轄管

之國有林地，於查獲後繕具森林被害告訴書移送司法機關偵辦之案件（包含嫌疑犯人數、林

木被害情形等）；內政部警政署之統計指標，係以違反「森林法」及「中華民國刑法」竊盜

罪函送地檢署者為基準，除國有林地範圍外，還包含公、私有林之竊取森林產物案件，於非

林業用地進行濫伐林木者亦包含在內，故內政部警政署統計之指標較廣泛，案件數量較行政

院農委會統計案件為多，惟為改進統計數據不同之問題，兩機關刻正進行統計指標之釐清與

勾稽等工作，未來亦將定期核對，以建立良好之數據查核管道。 

（五十三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強化日本輸入食品產地的邊境查核工

作，以防進口商將日本核災地區食品輸台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

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118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7-142） 

羅委員就強化日本輸入食品產地的邊境查核工作，以防進口商將日本核災地區食品輸台等問

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2011 年 3 月，日本發生核子事故，我國立即暫停受理日本核災管制地區（福島、茨城、櫪木

、群馬及千葉縣）食品的輸入查驗，其他地區生鮮冷藏蔬果、冷凍蔬果、活生鮮冷藏水產品

、冷凍水產品、乳製品、嬰幼兒食品、礦泉水或飲水、海草類及茶類製品逐批檢驗輻射。檢

驗結果統計至今，皆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「食品中原子塵或放射能污染安全容許量標準

」。 

二、自查獲日本核災管制地區食品改標案以來，本署已立即強化日本輸入食品產地之邊境查核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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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自 104 年 3 月 20 日起，因應「日本輸入食品報驗資料不實案」已將 18 家繫案業者及日本

輸入之 55 個中分類產品採逐批查核，統計至 104 年 4 月 9 日邊境查核批數共計 2,440 批，查

核不合格 40 批，不合格產品均未通關，應依法辦理退運或銷毀，不會流入國內市場，並於每

日發布自日本核災管制地區食品輸入不合格產品資訊。 

（五十四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充實長照服務人力及加強職前訓練問

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29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190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8-215） 

許委員就充實長照服務人力及加強職前訓練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勞動部依據衛福部推估照顧服務員人力供需缺口，積極辦理照顧服務員職前訓練，民國 92 年

至 103 年共訓練約 6 萬人，已達推估人力供需缺口規模。又為提升訓後就業率，已透過「訓

用合一」機制，由有用人需求之居家服務單位負責辦訓，學員訓後即留任辦訓單位就業從事

長期照顧工作，並將「訓後就業輔導措施」列入辦訓單位之評鑑指標；另將結訓學員名冊提

供各地方政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登錄，以利各地方政府及衛福部提供全國用人單位運用。訓

後學員就業率自 92 年約 41%，至近 5 年均已提升至 62%以上。 

二、目前照顧服務員培訓之主要方式，係由中央與地方協力合作方式辦理，由各地方政府評估照顧

服務員供給與需求，提供勞動部作為辦理培訓目標人數之參考。另為鼓勵參訓，參訓學員如

符合特殊身分者（如具就業保險被保險人之失業者、特定弱勢對象身分者、中低收入戶……

等），檢具相關證明文件，全額補助訓練費用；其餘學員每人補助 80%。同時為擴大招募來

源，照顧服務員訓練計畫已取消國小學歷限制，加強輔導新住民參與培訓課程，並於實習場

域增列居家服務提供單位、日間照顧中心等，提升結訓學員投入長照服務提供單位之意願。 

三、另為增進培訓學員投入長照工作意願，目前勞動部已於補助辦理照顧服務員訓練課程相關申請

作業，將「與長期照顧資源之聯結度」列入重點審查項目，以增進培訓成效。衛福部亦多次

與勞動部會商提升訓後就業成效之可行方式，包含(一)檢討現行培訓單位接受補助款申請及

核銷相關規範，簡化行政作業；(二)縮短結訓證書發放時程及調整系統登錄作業；(三)鼓勵

居家及社區服務單位參與培訓工作。該部除持續鼓勵居家及社區式服務提供單位投入培訓；

並有助於辦訓單位主動連結轄內居家服務提供單位或日間照顧中心，提供相關就業訊息，強

化訓後就業成效。 

四、為滿足國人照顧需求，促進本國照顧服務員就業，同時保障外籍家庭看護工休假等勞動權益，

勞動部已修正相關規定，自本（104）年 3 月 5 日起，已放寬外籍看護工外展看護服務的使用

對象資格，被看護者家庭於所聘外籍家庭看護工休假期間，可自費申請外展看護服務作為替

代照顧服務。 

五、另勞動部配合衛福部長期照護人力資源發展與規劃政策，為促進本國人就業及獎勵從事照顧工

作，並考量國人因照顧服務工作辛苦，影響從事該類工作之意願，辦理相關就業獎助措施包


